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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叶集区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税收返还和
转移支付决算情况的说明

2023年我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收入决算数为 126437万

元。其中：税收返还性收入 2000万元，一般性转移支付决算数

为 112845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决算数为 11592万元。

一、返还性收入

1．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决算 255万元，主要是所得税分享

改革确定的返还基数。

2．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决算 339万元，主要是分税制改革

确定的增值税返还基数。

3．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决算 1万元，主要是分税制改革确

定的消费税返还基数。

4．增值税“五五分享”税收返还收入决算 1405万元，主要

是全面推开“营改增”试点后确定的增值税“五五分享”返还基

数。

二、上级转移支付资金情况

（一）一般转移支付情况

1．体制补助收入决算 13627万元，主要用于全区保工资、

保运转、保民生等基本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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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均衡性转移支付 6301万元，省财政对地方财政的基本财

力保障，主要用于保工资、保运转、保民生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等

基本需求。

3．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 6234万元，主要是

用于支持政府保障“三保”支出需要，加强财政管理，提高管理

绩效的奖补资金。

4．结算补助 2025万元，主要是对各类结算补助。

5．固定数额补助收入 4万元，主要是我区固定数额补助收

入。

6．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 951万元，主要用于乡村道路、

饮水安全等设施的建设维护，以及教育、文化、社会保障、卫生

等民生事务。

7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 8710 万

元，主要用于乡村振兴等资金。

8．一般公共服务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6万元，主要

是一般公共服务领域资金。

9．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77万元，主要用

于政法转移支付等资金。

10．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0989万元，主要用于

城乡义务教育补助、学生资助补助、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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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前教育发展等资金。

11．科学技术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503万元，主要

用于科学技术普及、科技奖励等资金。

12．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92万

元，主要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、文物保护、农村文化建设

等资金。

13．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5252 万

元，主要用于优抚对象补助、困难群众救助补助、就业补助、社

会救助、退役安置补助等资金。

14．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3321万元，主要

用于公共卫生服务补助、医疗服务能力提升补助、医疗救助补助

等资金。

15．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45万元，主要用

于节能减排补助、生态补偿机制补助等资金。

16．城乡社区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0万元，主要用

于城市管理等资金。

17．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7127万元，主要用

于农业生产发展、重点水利工程和农田水利建设补助、林业改革

发展、目标价格补贴等资金。

18．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7375万元，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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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于车购税补助、农村道路畅通工程、农村公路灾毁保险、农村

公路养护、国省干线公路大中修工程等资金。

19．商业服务业等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53万元，主

要是商务电商等收入。

20．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1265万元，主要

用于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、农村危房改造补助等资金。

21．金融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66万元，主要用于普

惠金融发展、创业担保贴息等资金。

22．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20万

元，主要是对区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领域共同财政事权的补助支

出。

23．增值税留抵退税转移支付收入 479万元，主要用于补充

区级“三保”资金。

24．其他退税减税降费转移支付收入 558万元，主要用于补

充区级“三保”资金。

25．补充县区财力转移支付收入 1514万元，主要用于补充

区级基本财力保障，主要用于保工资、保运转、保民生以及基本

公共服务等基本需求。

26．其他一般转移支付收入 4711万元，主要用于民营经济

发展、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等方面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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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专项转移支付情况

1．一般公共服务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决算 164万元，主要是

用于食品安全监管、一般公共服务领域基本建设等资金。

2．公共安全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决算 3万元，主要用于公共

安全领域基本建设等资金。

3．科学技术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决算 128万元，主要用于工

业发展、创新驱动、科技创新等资金。

4．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决算 327万元，

主要用于旅游产业发展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、文化强省建设、文

化体育领域基本建设等资金。

5．社会保障和就业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决算 303万元，主要

用于特困人员护理能力建设、贫困残疾人康复工程及创业就业、

农村综合保障体系建设、社保领域基本建设等资金。

6．卫生健康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决算 104万元，主要用于公

立医院事业发展、智慧医疗、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及能力建设、卫

生健康领域基本建设等资金。

7．节能环保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决算 764万元，主要用于大

气及水污染防治、城市管网建设、环境保护及生态治理奖补、节

能环保领域基本建设等资金。

8．城乡社区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决算 409万元，主要用于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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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工作“五统筹”专项补助、绿色建筑及建筑产业现代化以奖代

补等资金。

9．农林水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决算 7440万元，主要用于农业

产业发展、森林防火及病虫害防治、农田水利建设、农业综合开

发、农林水领域基本建设等资金。

10．资源勘探信息等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决算 543万元，主要

用于中小企业（民营经济）发展专项、工业发展等资金。

11．商业服务业等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决算 194万元，主要用

于电子商务发展、服务业发展、外贸促进专项等资金。

12．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决算 200万元，

主要用于自然资源专项经费、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等资金。

13．住房保障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决算 708万元，主要用于保

障性安居工程、住房保障领域基本建设资金等。

14．粮油物资储备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决算 5万元，主要用于

“放心粮油”和“主食厨房”两项工程奖补资金。

15．其他收入决算 300万元，主要是“扩投资增动能赶超发

展”激励机制评比资金。

三、对下转移支付情况

我区无对下转移支付。


